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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： 11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2 時 50 分  

地點：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 會議室  

出席人員：（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續）  

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（以下簡稱中執會

中區分會）  

王來庫、林淑鑾、林煥章、林義王、林榮志、

林煥欽、侯俊華、胡雲瑜、唐寶華、張言綸、

張原彰、張繼憲、莊鶴麟、許偉宸、陳文枝、

陳必誠 (蔡 惠 君 代 )  、陳建仲、陳祈宏、陳思帆、

彭德桂、黃坤山、黃明正、黃頌儼、楊士樑、

廖宏哲、廖振賢、劉其松、蔡全德、蔡嘉一、

戴志龍、謝文霖、顏良達  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 

蘇彥秀、林淑惠、王奕晴、戴秀容、張玉貞、

陳淑眉、潘佳鈴  

列席人員：楊雨軒 

請假人員：江奇潭、邱國華、李國維、林永農、林師彬、

林親怡、陳志昇、陳博淵、陳憲法、黃坤山、

黃東德、趙佳信、蔡淑貞  

            

主   席：李組長純馥、曹主任委員榮穎 

       紀   錄：洪文琦  

壹、  主席致詞（略） 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 中執會中區分會工作報告：（略） 

二、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業務報告：(略) 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與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 

110年第 3次聯席會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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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11年度中醫總額相關增修重點(摘錄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

會議 110年第 3次會議決議內容)及宣導事項 

(一) 111年度一般服務地區預算分配計畫修訂重點: 

1. 本年度不進行風險基金之提撥及分配。 

2. 指標 1「95年第 4季至 98年第 3季加總之各季實際預算占

率」由 67%調整為 66%，指標 2「去年同期戶籍人口數占

率」由 13%調整為 14%。 

3. 指摽 6「偏鄉人口預算分配」中之偏鄉定義，增列山地、

離島地區。 

(二) 中醫「品質確保方案」修訂重點: 

「品質確保方案」之附表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醫療服務品

質指標-3.專業醫療服務品質-「於同院所針傷科處置次數每

月大於 15次之比率」修正為「於同院所針傷科處置次數每

月大於 20次之比率」。 

(三) 中醫「醫療不足地區改善方案」修訂重點: 

1. 預算金額修正為 172百萬元。(原 140.6百萬元) 

2. 為核實醫師有至巡迴點提供服務，新增該診次無法過卡

（含診療人次 0人者)申報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(四) 中醫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修訂重點： 

條文第五點結案條件(一)１、未連續照護【「後次就醫給藥

首日」減「前次就醫給藥末日」由大於 21(不含)天】，修訂

為大於 28(不含)天者，視為中斷照護。 

(五) 中醫｢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」修訂重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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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增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4

條及第 45條規定者不得參加獎勵金分配之規定；另倘停止

或終止特約之期間為跨年度者，該期間涵蓋所屬之年度，

均不予核發。 

2. 不予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之情形增列第 7項：中醫門診特

約醫事服務機構非屬「中藥用藥安全管理及品質提升方

案」之認證合格者。 

(六) 中醫支付標準增修訂重點: 

1. 通則五(一)中醫醫療院所專任醫師每月看診日平均針灸、

傷科及針灸合併傷科治療合計申報量上限，自「限 45人次

以內」修訂為「限 60人次以內」。 

2. 第四章針灸治療處置費、第五章傷科治療處置費及第六章

針灸合併傷科治療處置費，倘適應症不符者，其改支重點

如下: 

(1) 針灸治療處置費（D01-D08）：高度或中度複雜性針灸適

應症不符，均改支為一般針灸項目。 

(2) 傷科治療處置費（E01-E12）：高度或中度複雜性傷科適

應症不符，均改支為一般傷科項目。 

(3) 針灸合併傷科治療處置費（F01-F68）： 

A. 複雜性針灸適應症不符，但複雜性傷科適應症符合：僅

以複雜性傷科項目認定。 

B. 複雜性針灸適應症符合，但複雜性傷科適應症不符：僅

以複雜性針灸項目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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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複雜性針灸及複雜性傷科適應症皆不符：均改支為一般

針灸項目。 

(七) 增訂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照護機構中醫醫療照護方

案」 

1. 支付方式： 

(1) 「論次支付」明定每時段至少服務 3 小時，未達 3 小時

不予支付；每時段服務人次以 15人次為上限。 

(2) 「論次支付」每點金額以 1 元支付，扣除「論次支付」

費用後，其餘項目採浮動點值支付，且每點支付金額不

高於 1元。 

2. 醫療費用申報與審查： 

每月申報費用前，應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「照護機

構院民資料申報」服務項目，上傳所支援之照護機構全院住

民名冊。 

(八) 110年度中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巡迴醫療訪視，共訪視 7個中

醫醫療巡迴點，其中 3個巡迴點發現有未開立收據、未張貼或

懸掛「全民健保醫療巡迴服務」之標誌或海報、巡迴點地址報

備錯誤等缺失。請分會轉知所有參與院所確實依相關規定執行

醫療服務。 

(九) 為利民眾有需求時，可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及健保快易通 APP查

詢特約醫事機構之服務時段，請協助轉知會員，於下列 4日以

上長假期前及開放維護日期至本署 VPN登錄維護服務時段： 

1. 農曆春節(1月 29日至 2月 6日)：110年 12月 29日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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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(4月 2日至 4月 5日)：111年 3月 2

日起。 

參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

案由：中區中醫門診總額管理計畫之一般抽審指標專款專用案件增列

排除項目及指標編號 18條件說明文字修訂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專款專用增列 31案件(居家中醫醫療服務)。指標編號

18(針傷科處置次數大於 15次)之條件說明「針傷科處置：醫令

代碼為 B41-B46、B53、B54、B61-B64、B80- B94」，修訂為

「針傷科處置：醫令代碼為 D01-D08、E01-E12、F01-F68」；

並自費用年月 111年 1月起實施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 中執會中區分會 

案由：建請修訂中區中醫門診總額管理計畫一般抽審指標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決議：中區中醫門診總額管理計畫之一般抽審指標修訂部分如下，並

自費用年月 111年 1月起實施。 

一、 指標編號 14(最近 3個月平均就診次數)，指標閾值>=P75、

>=P90、>=P95，權值分數 2、3、4修訂為 1、2、3分。 

二、  指標編號 18(針傷科處置次數大於 15次)，修訂為「針傷科處

置次數大於 20次」，指標閾值修訂為>20次、>21次、>22

次，權值分數分別為 1、2、3分。 

三、 指標編號 19(同院所 21案件給藥日數≦3日件數占率)，修訂為

「同院所 21案件給藥日數≦2日件數占率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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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指標編號 20(醫師歸戶之申請點數)閾值：醫師總產能由 50萬

修訂為 60萬以上方予以權值計分；專任院所之各醫師總產能權

值計分亦由 50~59萬修訂為 60~69萬權值為 1，每增 10萬點權

值分數再加 1分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:無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2時 25分。 

 


